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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正在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经

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京汉股份，证券代码：

000615)

自

2017

年

9

月

12

日开市起重大

资产重组停牌，并于同日披露了《京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

告》（

2017-090

）。 并分别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

9

月

26

日、

10

月

10

日披露了《京汉实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2017-093

、

100

、

104

号） ，

2017

年

10

月

11

日，公司披露了《京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

续停牌公告》（

2017-106

）。

根据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简阳荣盛均益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00%

股权及简阳嘉欣瑞恒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

100%

股权项目竞拍结果，我公司竞拍成功（有关内容请参阅

2017

年

9

月

13

日公司发布的 《京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参与竞拍并获得简阳荣盛均益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100%

股权及简阳嘉欣瑞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公告》（

2017-092

））。

2017

年

9

月

18

日公司与资产出让方四川雄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正式 《产权交易合

同》，按照产权交易合同的要求，

2017

年

9

月

22

日，公司已将全部交易价款支付至西南联合产

权交易所指定银行账户。

因涉及重大资产重组，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

介机构正在全力以赴推进该事项相关的尽职调查、审计等各项工作。

因有关事项尚在积极推进之中，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 京汉股份， 证券代码：

000615

）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 公司将充分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 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待有关事项确定后，

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同时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网（

http:/www.cn－

info.com.cn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

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京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0月 17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旗下长信富海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增加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为代销机构并参加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江证券”）等机构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补充协议的相关规定，自

2017

年

10

月

20

日起，长

江证券等机构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长信富海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份额。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开通代销的基金范围、代码等情况

基金名称 代码

长信富海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5068

二、代销机构情况

（

1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79

或

4008-888-999

网址：

www.95579.com

（

2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358

网址：

www.firstcapital.com.cn

（

3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 860 1555

网址：

www.dwzq.com.cn

（

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25

网址：

www.ebscn.com

（

5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8118

网址：

www.guodu.com

（

6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310

网址：

www.gjzq.com.cn

（

7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11

—

8

网址：

www.stock.pingan.com

（

8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38

网址：

www.qlzq.com.cn

（

9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918918

、

021-962518

网址：

www.962518.com

（

10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28-86711410

网址：

www.tfzq.com

（

11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10-66045678

网址：

www.txsec.com

（

1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888

网址：

www.chinastock.com.cn

（

1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08

网址：

www.csc108.com

（

1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58

网址：

www.citics.com

（

15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95321

网址：

www.cindasc.com

（

16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2899

网址：

www.erichfund.com

（

17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9665

网址：

www.ehowbuy.com

（

18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920-0022

网址：

www.licaike.com

（

19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1818-188

网址：

fund.eastmoney.com

（

20

）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2819

网址：

www.chinapnr.com

（

21

）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219031

网址：

www.lufunds.com

（

22

）大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928-2266

网址：

www.dtfortune.com

（

23

）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046-6788

网址：

www.66zichan.com

（

24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433389

网址：

www.vstonewealth.com

（

25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921-7755

网站：

http://a.leadfund.com.cn/

（

26

）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20-89629066

网站：

www.yingmi.cn

（

27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19-9059

网站：

www.hcjijin.com

（

28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75666

网站：

www.amcfortune.com

（

29

）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001-1566

网站：

www.yilucaifu.com

三、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上述代销机构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长信富海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A

类份额，申购费率具体折扣情况以上述代销机构页面公示为准，投资者可致电上述代

销机构咨询。 长信富海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原申购费率请详见基

金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四、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在上述代销机构办理本公司旗下长信富海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A

类份额申购、赎回等业务应遵循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

2

、本公告仅对旗下长信富海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增加长江证

券等为代销机构并参加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该基金的详细信息，请登录

本公司网站查询该基金的法律文件以及相关公告。

五、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有关事宜

1

、上述代销机构的网站及客服电话

2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专线：

4007005566

（免长话费）

网站：

www.cxfund.com.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

件。 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 10月 18日

证券代码：600863� � � �股票简称：内蒙华电 编号：临 2017-047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前三季度经营性信息有关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四号———电力》要求，现将内蒙古

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华电”）

2017

年前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

下。

一、电力

公司直属及控股企业

2017

年前三季度电量数据表

地区

分类

项目名称

电源

种类

发电量（千千瓦时） 上网电量（千千瓦时）

本期 去年同期

同比

增减（

%

）

本期 去年同期

同比

增减

（

%

）

蒙东

地区

乌力吉木仁

风电场

风电

46,210.00 42,690.00 8.25 45,460.00 42,170.00 7.80

额尔格图风

电场

风电

51,400.00 46,922.00 9.54 50,800.00 45,710.00 11.14

蒙东电网合计

97,610.00 89,612.00 8.93 96,260.00 87,880.00 9.54

蒙西

地区

白云鄂博风

电场

风电

36,060.65 6,259.46 476.10 34,784.77 6,040.12 475.90

丰镇发电厂 火电

3,011,792.00 3,014,287.40 -0.08 2,718,944.08 2,733,415.13 -0.53

乌海发电厂 火电

2,256,887.00 2,272,374.00 -0.68 2,110,273.50 2,121,624.00 -0.53

蒙

西

地

区

内蒙古丰泰发电

有限公司

火

电

1,278,421.00 1,340,380.80 -4.62 1,143,586.64 1,207,260.40 -5.27

内蒙古蒙华海勃

湾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火

电

291,652.30 1,432,966.80 -79.65 255,334.40 1,264,503.90 -79.81

内蒙古蒙达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火

电

2,930,654.72 3,470,305.88 -15.55 2,701,832.17 3,199,958.48 -15.57

内蒙古京达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火

电

1,993,173.00 1,673,266.00 19.12 1,854,205.70 1,545,910.48 19.94

内蒙古聚达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火

电

3,678,515.74 2,742,542.40 34.13 3,371,380.79 2,524,522.30 33.55

蒙西电网合计

15,477,156.41 15,952,382.74 -2.98 14,190,342.05 14,603,234.81 -2.83

华

北

地

区

内蒙古上都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火

电

9,369,752.40 8,756,099.00 7.01 8,503,261.30 7,928,750.40 7.25

内蒙古上都

第二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火

电

4,232,333.86 4,359,715.00 -2.92 3,511,686.86 4,021,700.84 -12.68

北方魏家峁煤电

有限责任公司

火

电

4,744,696.00 - - 4,530,651.29 - -

华北电网合计

18,346,782.26 13,115,814.00 39.88 16,545,599.45 11,950,451.24 38.45

总 计

33,921,548.67 29,157,808.74 16.34 30,832,201.50 26,641,566.05 15.73

公司

2017

年前三季度完成发电量

339.22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47.6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34%

。

公司

2017

年前三季度完成上网电量

308.32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41.91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15.73%

。

公司

2017

年前三季度实现平均售电单价

241.31

元

/

千千瓦时 （不含税）， 同比增加

4.55

元

/

千千瓦时（不含税），同比增长

1.92%

。

二、煤炭

2017

年前三季度，公司煤炭产量

403.86

万吨，同比增长

7.06%

；煤炭销量

208.40

万吨，

同比降低

45.10%

；煤炭销售平均单价完成

252.29

元

/

吨（不含税），同比增加

128.41

元

/

吨（不

含税）；煤炭销售收入

52,577.43

万元，同比增长

11.81%

。

三、说明

（一）电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北方魏家峁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魏家峁煤电公司”

)

两台

600MW

级电厂工程一号机组、二号机组分别于

2017

年

1

月、

3

月正式投入商业运行，增加前

三季度发电量

47.45

亿千瓦时。

（二）电价增加的主要原因

按照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合理调整电价结构有关事项的通知》（内发

改价字

[2017]954

号）精神及国家电网公司华北分部通知，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对内蒙古西

部电网燃煤发电机组及内蒙古西部点对网电厂燃煤发电机组标杆上网电价进行了上调，使

得公司

2017

年前三季度平均售电单价同比增加

4.55

元

/

千千瓦时（不含税）。

（三）煤炭销量降低的主要原因

魏家峁煤电公司为煤电一体化项目，目前两台新机组已全部投入商业运行，部分煤炭产

能已用于新机组的生产需求，因此魏家峁煤电公司煤炭对外销量有所下降。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注意相关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600� � � �证券简称：建投能源 公告编号：2017-44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7

年

10

月

12

日分别以送达和电子邮件的

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采用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会现有董事

9

人，全部参与了表决。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

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经通讯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同意根据董事长的提名，聘任孙原先生为公

司董事会秘书。

孙原先生的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赵强先生、安连锁先生、

曾鸣先生对董事会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发表了独立意见。

孙原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西路

9

号裕园广场

A

座

17

层

传真

0311-85518601

电话

0311-85518633

电子信箱

jei@jei.com.cn

三、备查文件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10月 17日

附件：

孙原，男，汉族，中共党员，

1968

年生，硕士，正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

1989

年参加工

作，先后在机电部工程机械研究院、北京住总集团坤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菱辉

机电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任职。

1996

年

7

月起到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现河北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先后在北京办事处、工业分公司、公用事业一部任职，

2008

年

7

月至

2009

年

10

月任河北建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2009

年

10

月至

2013

年

6

月任河北建

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本运营部副部长。

2013

年

7

月起任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2017

年

7

月起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孙原先生未持有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期限

尚未届满，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

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孙原先生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2017年 10月 1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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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披露公司《召开二

○

一七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等相关文件，会议召开的具体

情况如下：

1

、召集人：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7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二）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7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15:00

至

2017

年

10

月

17

日下午

15: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恒通商务园

B10

楼

3

层公司会议室

5

、主持人：董事长郭信平

6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4

人，代表股份

290,057,422

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9.5633％

。 其中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793,000

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

0.1082％

。

具体情况如下：

（

1

）现场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东共

2

人）

,

代表股份

290,

022,82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9.5586％

。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34,6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47％

。

（

3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都伟、韩晶

晶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1.00

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1.01

选举郭信平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0,022,8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34,59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598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9％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8,4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6371％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34,59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5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4.3629％

。

该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

"

普通决议案

"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候选人当选。

议案

1.02

选举侯红梅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0,022,8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34,59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598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9％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8,4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6371％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34,59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5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4.3629％

。

该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

"

普通决议案

"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候选人当选。

议案

1.03

选举左玉立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0,022,8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34,59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598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9％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8,4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6371％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34,59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5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4.3629％

。

该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

"

普通决议案

"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候选人当选。

议案

1.04

选举姚彬捷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0,022,8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34,59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598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9％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8,4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6371％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34,59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5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4.3629％

。

该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

"

普通决议案

"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候选人当选。

议案

2.00

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2.01

选举彭扬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0,022,8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34,59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598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9％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8,4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6371％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34,59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5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4.3629％

。

该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

"

普通决议案

"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候选人当选。

议案

2.02

选举郭秀华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0,022,8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34,59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598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9％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8,4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6371％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34,59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5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4.3629％

。

该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

"

普通决议案

"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候选人当选。

议案

2.03

选举杨虹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0,022,8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34,59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598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9％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8,4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6371％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34,59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5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4.3629％

。

该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

"

普通决议案

"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候选人当选。

议案

3.00

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

3.01

选举李佳女士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0,022,8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34,59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598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9％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8,4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6371％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34,59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5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4.3629％

。

该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

"

普通决议案

"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候选人当选。

议案

3.02

选举杜红颖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0,022,8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34,59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598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9％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8,4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6371％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34,59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5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4.3629％

。

该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

"

普通决议案

"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候选人当选。

议案

4.00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工作津贴标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0,057,4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都伟、韩晶晶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所律

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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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在北京

市朝阳区酒仙桥路恒通商务园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

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 全体监事、董

事会秘书及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由郭信平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推举由郭信平董事主持，本次会议到会董事经过逐项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进行

表决，最终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通过选举郭信平先生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逐项选举董事会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各委员会委员、主

任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具体名单如下：

1

、战略委员会：选举董事郭信平、左玉立、彭扬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郭信平先生为

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审计委员会：选举董事杨虹、郭秀华、左玉立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杨虹女士为主

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提名委员会：选举董事彭扬、郭秀华、郭信平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彭扬先生为主

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选举董事郭秀华、杨虹、侯红梅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郭秀华女士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聘任郭信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聘任侯红梅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聘任左玉立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聘任宋晓凤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聘任王晶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对议案（三）、（四）、（五）内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八）审议通过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合众思壮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合众思壮科技有限公司，拟向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

申请授信，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金额

4,000

万元，期限一年。 本公司决定对该笔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审议通过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京招通致晟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招通致晟科技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分行申请办理综

合授信人民币

1,800

万元整，期限一年。 本公司决定对该笔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附件：公司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与相关人员简历

郭信平先生，

1965

年

3

月出生，

1990

年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硕士，

研究方向为卫星导航；

2005

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MBA

毕业。 曾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

航学院第五研究室担任讲师，从事卫星导航的技术研究。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

立以来，一直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郭信平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票

289,264,422

股。 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

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

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通过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

"

失信被执行人

"

。

侯红梅女士，

1971

年

1

月出生，大专学历。 曾任北京商海贸易公司会计主管，

1998

年起任

职于合众思壮，历任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

侯红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通过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

于

"

失信被执行人

"

。

左玉立女士，

1970

年

1

月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1992

年毕业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

院科技情报专业。 曾任航空航天部兰州飞控仪器总厂科技处情报室情报员，兰州市安宁区司

法局公证处助理公证员，甘肃省民航管理局宣传广告公司行政秘书，天水信托投资公司兰州

证券营业部信息部经理，兰州家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行政人事经理。

2001

年起加入北京合

众思壮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易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历任行政人事负责人，行政人力总监，

2008

年调任合众思壮总经理助理岗位。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投资总监。

左玉立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通过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

于

"

失信被执行人

"

。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电话：

010-58275015

传真：

010-58275259

电子邮箱：

dongmi@unistrong.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10

号恒通商务园

B10

楼三层

邮编：

100015

宋晓凤女士，

1992

年

1

月出生，本科双学位，毕业于长安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 曾供职于

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起担任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

务专员。

宋晓凤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通过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

于

"

失信被执行人

"

。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

010-58275015

传真：

010-58275259

电子邮箱：

dongmi@unistrong.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10

号恒通商务园

B10

楼三层

邮编：

100015

王晶女士，

1982

年

12

月出生，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学位。曾供职于中瑞岳华会

计师事务所、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现任本

公司审计总监。

王晶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通过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

于

"

失信被执行人

"

。

证券代码：002383� � �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2017-151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的召开情况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发

出，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会议由李佳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表决通过选举李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

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7年 10月 18日

监事会主席李佳女士简历：

李佳女士，

1978

年

9

月出生，

2001

年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会计学专业。 曾任职于信永中

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现任公司投资经理。

李佳女士与公司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

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

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通过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

"

失信被执行人

"

。

证券代码：002383� � �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2017-152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

年

10

月

17

日，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公司三楼会议

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代表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会议由公司工会主席苏公

山先生主持。 经审议，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全体与会代表表决，选举苏公山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股东大会选出的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任期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 10月 18日

职工代表监事苏公山先生简历:

苏公山先生，

1972

年

5

月出生， 本科学历，

1995

年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02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

2004

年起任职于本公司，现任本公司行政部经理、职工代表

监事。

苏公山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通过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

于

"

失信被执行人

"

。

证券代码：002383� � �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2017-153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或合众思壮

"

）全资子公司深圳合众

思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思壮

"

）， 拟向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申请

授信，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金额

4000

万元，期限一年。 本公司决定对该笔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招通致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招通致晟

"

），拟向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北京分行申请办理综合授信人民币

1800

万元整，期限一年。 本公司决定对该笔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

2

、担保事项的审批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本次担保事项为对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无需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

、名称：深圳合众思壮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征程二路

4-4

厂房

B

区

法人代表：郭信平

注册资本：

8,000

万元

经营范围：导航仪、安全驾驶预警仪的技术开发与销售；企业管理策划；软 件技术开发；

移动电话及移动数据终端的设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不含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止项目和需前置审批的项目）导航仪、安全驾驶预警仪、移动电话及移动数据终端的生产。

深圳思壮成立于

2010

年，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该 公司总

资产为

197,465,583.17

元； 负债总额为

106,310,006.45

元； 净资 产为

91,155,576.72

元。

2016

年度营业收入

218,866,448.63

元，净利润总额为

7,527,863.93

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2

、名称：北京招通致晟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

1

号

4

层

418

号

法定代表人：林伯瀚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计算机

系统服务、数据处理、计算机维修；基础软件服务、应用 软件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

招通致晟成立于

2011

年，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该 公司总

资产为

10,942.90

万元；负债总额为

2,231.71

万元；净资产为

8,711.19

万元。

2016

年度营

业收入

7,106.92

万元，净利润总额为

2,092.56

万元（以上 数据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对深圳思壮、招通致晟申请的银行项目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对其到期偿付承

担连带责任。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经审核认为：

1

、深圳思壮、招通致晟此次申请贷款是该司开展业务的经营需要，将为公司经营带来积

极影响，本公司为其担保有利于子公司的经营，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2

、深圳思壮、招通致晟目前经营正常，其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无法偿还到期债务的风

险。

3

、此次提供担保的深圳思壮、招通致晟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不需要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本公司对外担保及反担保金额共计

5,800

万元人民币，本次担保后，本公司及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不含子公司对上市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26,430

万元，占

2016

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6.05%

。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四届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